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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 
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更新相关事项的议案 

贾忆民 

（2008 年 10 月 21 日） 

 

各位股东： 

我受公司董事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关于申请公司与中国石

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更新相关事项的议

案》。 

由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是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联交

所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交所上市规则》”），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包括双方下属的分

公司、附属公司和其它单位）之间的交易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于 2000 年 3 月 10 日签订的《产品和服

务互供总协议》（“《总协议》”）及其后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

将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因相关关联交易需继续开展，公司

拟与中国石油集团重新签订新的《总协议》，新《总协议》将在

原《总协议》及其两份补充协议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A 股上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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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监管规定，以及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共

同持股公司是指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共同持股的，而中国石油集

团及其下属公司和单位分别或共同持有 10%或以上表决权的本公

司的附属公司，下同）关联交易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订立。根据

《联交所上市规则》及《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新《总协议》

需取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同时，本公司股东大会于 2005 年 11 月 8 日及 2006 年 11 月

6 日批准的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之间的持续关联

交易及相关上限将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为了保证此等关联

交易在未来年度按照常规继续进行，公司需申请 2009 年 1 月 1 日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三个财政年度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并

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申报、公告及/或取得独

立股东的批准。 

此外，由于 2008 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公司成品油产品

数量增加、公司于中国境内的勘探活动水平预计提升、勘探成本

上涨及海外勘探活动扩张等原因，本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

持股公司之间现有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关联交易年度上限可

能不足以满足本公司全年所需，因此，公司需按照《联交所上市

规则》的规定就修订相关类别产品及服务的 2008 年年度上限，进

行申报、公告及/或取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现就《总协议》修订、更新 2009-2011 年度关联交易上限和

修订 2008 年度关联交易上限若干类别提出如下议案，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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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目前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目前已经达成的关联交

易协议包括： 

1、《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 2000 年 3 月 10 达成的《总协议》，公司应向中国石油

集团提供、及中国石油集团应向公司提供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公

司向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成

品油、石油化工产品、天然气、原油等及其它中国石油集团可能

随时要求提供，供其消费、使用或出售的产品与服务。中国石油

集团向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工程技术服务、生产服务、

物资供应服务、社会及生活服务、金融服务等。 

根据公司整合国际业务的需要，2005 年 6 月 9 日公司与中国

石油集团签署了《产品及服务互供总协议之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一）》”），对《总协议》中的“政府定价”、“市场

价格”进行了重新定义。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05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中国石油

集团签署了《产品及服务互供总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总

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的相关条款补充完善。增加了公司

与共同持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并在中国石油集团向公司提供

的工程技术服务项目中增加了“风险作业服务”等。 

以上协议均已经董事会、独立股东批准，并按照上市监管规

则的要求进行了相应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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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产品和服务执行协议 

根据目前的安排，如有必要，中国石油集团和公司及其双方

的下属公司和单位之间可根据需要随时签订单个的具体产品和服

务执行协议。具体产品和服务执行协议所包含的条款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须符合《总协议》中所载有关同类产品与服务的约束性原

则、指导方针以及条款和条件。 

由于具体产品和服务执行协议只是对《总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中所规定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作进一步的详细规定，故具体产

品和服务执行协议不构成新的关联交易类别。 

3、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根据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国石油集团向公司出租 42，476

宗土地使用权，租期 50 年，总面积约 11.45 亿平方米，地块分布

在中国各地，租赁费用总额为每年人民币 20 亿元。在土地使用权

租赁合同生效十年后，租用上述土地应支付的总租金须由公司和

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协议进行调整（以反映调整当时的市场状况，

其中包括当时市场价格、通胀或通缩，以及在调整时进行的谈判

或协议过程中双方认为重要的其它因素）。同时合同也规定土地

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后由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有关的土地税、费

及其它法定费用增加部分由双方合理分担。 

独立估值师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有限公司已审阅土地使

用权租赁合同，确认 50 年期及现时本公司应付予中国石油集团的

租金对本公司公平合理，并与市值租金相若。估值日期为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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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 

4、房产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 

根据房产租赁合同，中国石油集团同意向公司出租共 191 处

房产，租期 20 年，总面积为 269，770 平方米，分布在中国各地。

租价为每年每平方米人民币145元，即每年租金共人民币39，116，

650 元。根据房产补充协议，中国石油集团向公司出租额外的 404

处房产，面积共计 442，730 平方米，租金共计人民币 157，439，

540 元。 

独立估值师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有限公司已审阅房产租

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确认 20 年期及现时本公司应付予中国石油集

团的租金对本公司公平合理，并与市值租金相若。估值日期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 

5、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 

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重组时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专利和

专有技术使用许可合同以及计算机软件使用许可合同。根据此等

许可合同，中国石油集团授予公司无偿排他使用中国石油集团若

干商标、专利、专有技术及计算机软件。除计算机软件使用许可

合同有效期为 10 年外，其它无固定期限。 

合同约定中国石油集团保留上述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其中包

括公司对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专利和技术进行的改进，但中国

石油集团使用改进后的知识产权必须对公司进行上述更新或改进

所导致的合理费用进行补偿，但如属对财务管理计算机软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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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良，补偿责任不适用。 

6、对外合作石油协议权益转让合同 

公司重组上市之前，中国石油集团与多家国际石油公司签订

多项产品分成合同。根据对外合作石油协议权益转让合同，中国

石油集团已将其在上述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公司，但不包

括与中国石油集团监管职能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公司不能直接与海外油气公司订立对外

合作石油协议。因此，中国石油集团和公司根据互不竞争承诺，

中国石油集团将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其根据产品分成合同应

享有和承担的所有商业和经营权利和义务移交公司，其中的条款

与对外合作石油协议权益转让合同相同。 

7、债务担保合同 

根据债务担保合同，中国石油集团为其在重组时向公司转让

资产相关的部分债务提供无偿担保。 

二、新《总协议》的签署 

前述《总协议》及其两份补充协议将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

满，因相关关联交易需继续开展，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重新签订

了新的《总协议》，新《总协议》包含原《总协议》及其两份补

充协议的内容，其主要修改如下： 

1、由于本公司已于 2007 年发行 A 股并上市，新《总协议》

增加了 A 股相关监管规则，包括： 

(1)“背景”条款中增加：“中国石油于 2005 年 9 月配售了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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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包括新发股份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出售从中国石油集

团划转的存量股份），以及于 2007 年 10 月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

股（以下简称“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此次 A 股发行

上市完成后，中国石油集团仍为中国石油的控股股东”的相关描

述。” 

(2)对涉及需取得“香港联交所”同意或适用其监管规则的条

款。修改为：需取得“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同意或

在相应位置加入“上海证券交易所”。 

2、根据本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对原《总协议》做出文字表述

的规范及调整包括： 

(1)对原《总协议》相应部分涉及一方提供的“服务”，相应

调整为提供的“产品及／或服务” 

(2)将原《总协议》中对金融服务类产品及服务的范围如下文

斜体字调整：“甲方（中国石油集团，下同）通过其下属的中油

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从事的人民币及

外汇存贷款业务、利息支出及收入、担保、炼油化工业务的安全

生产保证基金的委托管理服务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3)将原《总协议》中对金融服务类产品及服务的定价原则如

下文斜体字修改：“中油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收

费，参照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或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公布的同期利率

及相关收费标准，并优于乙方（本公司，下同）从独立第三方取

得资金和服务的同期利率、收费标准及其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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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原《总协议》中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下文斜

体字修改：“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原油、天然气、

炼油产品、化工产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质量检

验、委托经营管理及其它相关或类似产品和服务。” 

(5)其它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公司简称等的文字调整。 

3、新《总协议》的有效期：“本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章并

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若本协议双方同意并得到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同意及

／或乙方股东大会的批准（视上市地交易所及有权监管部门的要

求而定），本协议之有效期可以延长。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公

司将就新《总协议》取得独立股东的批准。 

三、申请 2009-2011 年度持续关联交易上限 

根据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的

过往交易及交易金额，考虑公司及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

业务发展，原油、天然气及其它石油产品及服务在国际市场及境

内市场价格的可能波动及升幅等因素，建议重新拟定持续性关联

交易的上限，作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

有关交易的年度最高金额，该等上限中需要根据《联交所上市规

则》遵守申报、公布及独立股东批准的类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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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过往金额 
2008 年现行年度上

限 
2009 年至 2011 年度建

议上限 
    
(1)公司向中国石油

集团及共同持股公

司提供产品及服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两年度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为人

民币 27,714 百万元、人民

币 40,730 百万元及人民币

22,186 百万元 

截至 2008年 12月 31
日 止 年 度 人 民 币

50,129 百万元（建议

修 订 为 人 民 币

71,289 百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年度分别为人民币

96,324 百万元、人民币

156,440 百万元及人民

币 167,981 百万元 

    
(2)中国石油集团向

公司提供产品及服

务 

   

    
(a)工程技术服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两年度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为人

民币 82,741 百万元、人民

币 97,257 百万元及人民币

42,588 百万元 

截至 2008年 12月 31
日 止 年 度 人 民 币

105,661 百万元（建

议 修 订 为 人 民 币

165,578 百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年度分别为人民币

242,967 百万元、人民币

256,937 百万元及人民

币 215,526 百万元 

    
(b)生产服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两年度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为人

民币 32,730 百万元、人民

币 49,455 百万元及人民币

38,391 百万元 

截至 2008年 12月 31
日 止 年 度 人 民 币

98,518 百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年度分别为人民币

92,912 百万元、人民币

138,221 百万元及人民

币 182,798 百万元 

    
(3)公司向共同持股

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两年度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为人

民币 1,515 百万元、人民币

2,138 百万元及人民币 353
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人民

币 44,465 百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三年度分别为人民币

23,582 百万元、人民币

36,484 百万元及人民币

51,839 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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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订 2008 年度现有持续关联交易上限 

由于 2008 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公司成品油产品数量增

加、公司于中国境内的勘探活动水平预计提升、勘探成本上涨及

海外勘探活动扩张等原因，本公司现有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

年度上限可能不足以满足本公司全年需求，因此，建议对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间的持续关

联交易的原有上限进行修订，修订后的上限中需要根据《联交所

上市规则》遵守有关申报、公布及独立股东批准的类别如下： 
 

交易 过往金额 
2008 年现行年

度上限 
2008 年经修订

年度上限 
    
(1)公司向中国石油

集团及共同持股公

司提供的产品及服

务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两年度及截

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

为人民币 27,714 百万元、人民币

40,730 百万元及人民币 22,186 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人 民 币 50,129
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人民币 71,289 百

万元 
    
(2)中国石油集团向

公司提供的产品及

服务 

   

    
工程技术服务 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两年度及截

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约

为人民币 82,741 百万元、人民币

97,257 百万元及人民币 42,588 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人民币 105,661
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人民币 165,578
百万元 

    

 

五、提请各位股东表决的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现提请各位股东对以下事项进行表决：  

1、审议批准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已经签署的新《总协议》。 

2、确认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一般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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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进行，同意根据董事会提交审议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而正在

进行和／或即将进行的关联交易，审议批准 2009-2011 年度持续

关联交易上限及对2008年度现有持续关联交易上限修订的若干类

别。  

3、授权及确认/追认财务总监周明春先生：（1）代表公司签

署与中国石油集团的新《总协议》，并对该等协议进行其认为适

当或必需的修改；（2）代表公司就该等关联交易做出其认为必需

或适当的一切其它行动、签署与该等关联交易协议有关的其它协

议、采取一切行动实施该等协议及其项下的任何权利。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中国石油集团及其联系人作为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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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公司与铁路物资持续性关联交易 
上限更新相关事项的议案 

贾忆民 

（2008 年 10 月 21 日） 

 

各位股东： 

我受公司董事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关于申请公司与铁路物

资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更新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公司与铁路物资现有关联交易及相关补充协议 

中石油中铁油品销售有限公司（“中油中铁”）为公司控制

其 51%股权的并表附属公司，而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铁路物

资”）为中油中铁的另一主要股东，控制其 49%的股权。根据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联

交所上市规则》”），铁路物资是公司的关联人士；公司向铁路

物资提供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等石油制品）产品属于关联交

易，就该等关联交易，公司已于 2005 年 9 月 1 日与铁路物资共同

签署了《产品和服务协议》，该协议将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为保证双方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与铁路物资签署了《产品和服

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产品和服务协议》的有效期续展三年，

在补充协议生效后，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算。根据《联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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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规定，补充协议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申请 2009-2011 年度持续关联交易上限 

根据公司与铁路物资间提供产品及服务的过往交易及交易金

额，并考虑公司与铁路物资间业务发展，成品油等产品价格的可

能波动及升幅等因素，建议以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上限，作为公

司与铁路物资间于2009年 1月1日至 2011年12月 31日止期间

有关关联交易的年度最高金额： 

 
交易 过往金额 2008 年现行年度上限 2009 年至 2011 年建议上限

公司向铁路物资

提供产品及服务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止两年度及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分别

约为人民币 11,046 百万

元、人民币 12,022 百万

元及人民币7,229百万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人 民 币

13,152 百万元（建议修

订为人民币 16,833 百

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年 度 分 别 为 人 民 币

19,814 百万元、人民币

22,012 百万元及人民币

23,729]百万元 

    

三、提请各位股东对以下事项进行表决 

1、审议批准公司与铁路物资签署的《产品和服务协议之补充

协议》。 

2、确认公司与铁路物资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同意根据董事会提交审议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而正在进行

和／或即将进行的关联交易，并批准 2009-2011 年度持续关联交

易的上限。  

3、授权及确认/追认财务总监周明春先生：（1）代表公司签

署与铁路物资的《产品和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对该等协议

进行其认为适当或必需的修改；（2）代表公司就该等关联交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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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认为必需或适当的一切其他行动、签署与该等关联交易协议

有关的其他协议、采取一切行动实施该等协议及其项下的任何权

利。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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